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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量刑规定比较研究

皮 勇 刘胜超

摘 要: 海峡两岸量刑基本原则的内容存在高度相似性，即都将罪责原则和预防原则作

为量刑的基本原则。在量刑方法上，台湾地区刑法规定了以处断刑为中心的量刑方法，而

大陆地区刑法则缺乏量刑方法的规定。由于海峡两岸刑法中现有的量刑方法无法解决量

刑失衡的问题，两地不约而同地展开了量刑改革运动。改革之后两地在量刑方法存在明

显的差异。在量刑情节的分类上，大陆地区更倾向于形式分类，而台湾地区则倾向于实质

分类。在量刑情节的适用规则上，台湾地区要比大陆地区详尽，但是还是无法满足量刑精确

化的要求。不过，两地开展的量刑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完善了现有的量刑情节适用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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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量刑失衡是全球各个国家或地区所面临的共同难题。我国大陆地区和台湾地区同

根同源，文化、历史传承相同。由于历史的原因，海峡两岸适用了不同的刑法，但两地通常都

被认为同属大陆法系的范围。对两地的量刑规定进行系统比较分析，对推进大陆地区量刑

规范化改革大有裨益。具体案件的量刑过程涉及到三个重要层面的内容，即量刑基本原则、
量刑方法和量刑情节。量刑基本原则作为量刑活动的方向盘，在量刑活动中占有重要地位，

只有明确了量刑基本原则才能为量刑活动找到合法性与合理性的依据。但是，只有抽象的

量刑基本原则并不能对法官的量刑活动进行具体的指导，还必须明晰量刑方法，使得法官

能够在具体方法的指导下正确适用具体的量刑情节，从而完成最终的量刑工作。据此，笔

者以海峡两岸量刑基本原则、量刑方法、量刑情节的相关规定为主线，展开本文的讨论。

一、大陆地区量刑的规定

( 一) 大陆地区量刑基本原则的规定

刑法第 5 条和第 61 条是量刑的一般性规定，根据这两条，我们可以明晰我国量刑基

本原则的内容。第 5 条作为刑法的基本原则，不仅仅是定罪的原则，也是量刑的原则; 第

61 条则是量刑根据的规定，但是与量刑基本原则密切相关。第 5 条规定，“刑罚的轻重，

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该条确立了罪责原则为量刑的基

本原则，即根据犯罪人所犯罪行的社会危害程度以及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的大小来裁量刑

罚的轻重。第 61 条规定:“对犯罪分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

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该条所列的量刑根据都是与

犯罪及其危害有关的因素，而不考虑犯罪人的个人特性，如刑罚对犯罪人未来社会生活的

影响、犯罪人的再犯可能性和其他个人因素。按照以上两条量刑一般性规定的要求，大陆

地区量刑追求的是刑罚与罪责的均衡，以实现“罪责刑相适应”作为量刑公正的标准，量

刑不考虑预防犯罪的需要。然而，大陆地区刑法的其他法条却规定量刑时要考虑与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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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有关的犯罪人个人因素。如累犯、自首和立功、未成年人犯罪、老年人犯罪等法条，都是将犯罪人的

个人特征( 与罪责没有关系) 作为量刑从宽或从严的根据。
综合而言，大陆地区量刑贯彻的是以罪责原则①为基础的、考虑预防的需要的量刑原则。具体而

言: ( 1) 犯罪人的罪责决定刑罚的量度。具体影响刑罚量度的因素是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

对社会的危害程度。( 2) 在根据罪责原则决定刑罚的基础上，法官量刑还要考虑预防的需要。前述累

犯、未成年人犯罪的从宽处理的规定。
( 二) 大陆地区量刑方法的规定

大陆现行立法并没有对量刑方法做出明文规定，在最高人民法院推行量刑规范化改革之前，量刑采

取的是估堆量刑法，在法定刑幅度内对被告人任意适用刑罚，导致量刑失衡现象的此起彼伏( 石经海，

2010)。量刑失衡现象的大量存在，对社会公正、司法权威和人民法院的公信力都产生了消极影响。在

此背景下，大陆地区开展了量刑规范化改革。经过 10 年的努力，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量刑指导意见》) ，并于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正

式实行。该文件对盗窃罪、故意伤害罪等 15 种常见犯罪的量化作出了明确规定，对于其他犯罪也具有

参考价值。根据该《量刑指导意见》，确立了“三步骤”量刑方法，并将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纳入到

“三步骤”量刑方法之中。
“三步骤”量刑方法为: ( 1) 根据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在相应的法定刑幅度内确定量刑起点; ( 2) 根据

其他影响犯罪构成的犯罪数额、犯罪次数、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实，在量刑起点的基础上增加刑罚量确定

基准刑; ( 3) 根据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并综合考虑全案情况，依法确定宣告刑。”在确定了基本的量刑步

骤后还规定了每一步的方法。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则具体表现为( 1) 量刑时对罪名、量刑情节有无

等情况的认定采取定性方法。法官主要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相关法律的规定，通过对案件的综合判断来

完成这些任务。例如某一情节是自首还是坦白，是不是立功，是重大立功还是一般的立功等等，只有定性

才可以确定。( 2) 对犯罪事实适度量化。对犯罪事实的适度量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对确定量刑起点的

基本犯罪构成事实的适度量化和对在量刑起点基础上增加刑罚量的各种事实的适度量化。( 3) 对量刑情

节适度量化。例如对自首情节的量化。不过，由于缺乏法律依据和涉嫌越权②，也招致了很多学者的质

疑。
( 三) 大陆地区量刑情节的规定

1．量刑情节分类
刑法中量刑情节的数量极大、内容繁多，刑法理论上根据不同的标准将量刑情节分为多种类型。其

中得到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普遍承认和采纳的是以量刑情节是否由刑法明文规定为标准，将

量刑情节分为法定量刑情节和酌定量刑情节两类。其中，法定量刑情节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在量刑时

必须考虑的各种情节”，而酌定量刑情节则是“我国刑法认可的，从审判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对行为的社

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都具有影响的，在量刑时灵活掌握、酌情适用的各种事实情况。”( 马克

昌，1999: 331、358) 此种分类只是一种形式意义的分类，不是建立在对量刑情节作实质评价的基础之上，无

法解决实际问题，价值有限。
为了解决量刑情节形式分类所带来的弊端，《量刑指导意见》根据不同量刑情节在价值、功能上的

不同定位将犯罪事实分为以下四类: ( 1) 基本犯罪构成事实。( 2) 与基本犯罪构成有关的事实。基本犯

罪构成有关的事实又分为两种情形:①对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加以修正的事实。这部分事实具有双重属

性，即就性质而言，它们是根据刑法规定对基本犯罪构成事实进行修正而来的事实，属于犯罪构成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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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对于罪责概念的梳理可参见陈兴良:《从刑事责任理论到责任主义—一个学术史的考察》，载《清华法学》2009 年第 2 期。笔者主
张的罪责是指行为人的行为罪责，而不是素行罪责或性格责任。在量刑中所考虑的罪责必须是按照犯行在其对所侵犯的法秩序
的严重性意义以及个人过错的程度来加以定位。
量刑涉及到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组织和职权、犯罪和刑罚以及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
法机关无权对其作出规定。显然最高人民法院主导出台的量刑规范化文件有越权之嫌。合适的是，量刑规范化应当由全国人大
及其常委会来主导，司法机关作为参与机关发挥其配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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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就功能而言，它们不影响定罪，只影响刑罚裁量，故又属于量刑情节，且系罪中量刑情节。②犯罪

次数，犯罪后果，犯罪数额等影响基本犯罪构成的犯罪事实。该部分犯罪事实虽不对基本犯罪构成事实

加以修正，但却与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密切相关，具有同质性。( 3) 罪中事实。即除去上述前两类罪中事

实之外的其它犯罪事实，该类犯罪事实虽然是罪中事实，但与基本犯罪构成事实无关。例如防卫过当，

避险过当。( 4) 广义的犯罪事实，也叫案件事实。广义的犯罪事实是指罪中事实以外的，反映行为人主

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程度的罪前、罪后的一切主客观事实情况。
2．量刑情节的适用规则
大陆地区现行刑法并没有建立其完整、具体的量刑情节适用规则，表现为: ( 1 ) 刑法对各类量刑情

节的作用力只有定性的规定，而缺乏定量的说明。具体而言表现为所有的量刑情节只在性质上被区分

为从重、从轻或者减轻或免除四类，但是每一种性质的量刑情节到底有多大的作用力，作用力的大小有

何不同则完全缺少定量的说明。( 2) 从重、从轻情节的参考标准不明。从重、从轻情节的适用是量刑情

节适用的核心问题之一，但是从重、从轻情节的参考标准不明，导致从重、从轻量刑情节是针对什么情况

下的处刑从重或者从轻，理论界众说纷纭，没有一个完全让人信服的定论。
为了解决量刑情节适用规则不完整、不具体的困境，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对量刑情节适

用规则作出了相对比较完整、明确的规定，主要表现为: ( 1) 规定了量刑情节的从重、从轻的标准为基准

刑，并规定了常见量刑情节对基准刑的调节比例，实现了对具体量刑情节的量化。( 2) 确定了量刑情节

调节基准刑的方法。具有单个量刑情节的，根据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直接对基准刑进行调节; 具有多种

量刑情节的，根据各个量刑情节的调节比例，采用同向相加、逆向相减的方法确定全部量刑情节的调节

比例，再对基准刑进行调节。( 3) 确定量刑情节适用的先后顺序。对于具有刑法总则规定的未成年人

犯罪、防卫过当、避险过当量刑情节的，应当优先适用，之后再适用其他量刑情节。( 4) 规定被告人犯数

罪，同时具有适用各个罪的立功、累犯等量刑情节的，先适用量刑情节，再依法实行数罪并罚，决定执行

的刑罚。

二、台湾地区的量刑规定

( 一) 台湾地区量刑的基本原则的规定

台湾地区刑法第 57 条是有关量刑的一般性规定，其内容为:“科刑时应以行为人之责任为基础，并

审酌一切情状，尤应注意下列事项，为科刑轻重之标准: 一、犯罪之动机、目的。二、犯罪时所受之刺激。
三、犯罪之手段。四、犯罪行为人之生活状况。五、犯罪行为人之品行。六、犯罪行为人之智识程度。
七、犯罪行为人与被害人之关系。八、犯罪行为人违反义务之程度。九、犯罪所生之危险或损害。十、犯
罪后之态度。”由此可见，57 条实际包含两部分内容，即量刑基本原则和量刑考虑事由。

法官量刑时应当遵循何种原则，刑法在 2006 年修订之前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不过相关裁判却陆

续指明了方向( 陈怡君，2010: 3)。例如台湾地区最高法院在其 1997 年台上字第 5313 号判决、1997 年台

上字第 7655 号判决、1999 年台上字第 328 号判决、2004 年台非 43 号判决、2004 年台上字第 9 号判决、
2004 年台上 2864 号判决、2004 年台上 3746 号判决等相关裁判中反复提到比例原则。比例原则作为公

法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在量刑领域实际上指的就是罪刑相当原则，在本质上相当于罪责原则。但是，台

湾地区量刑也并非不考虑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的需要，2005 年的 9 号判决要求兼顾预防的需要，并列

举了可以从轻的，犯罪之外的量刑根据，表明量刑时要综合考虑罪责的大小和预防的必要性①。
在司法实务中，法官量刑从理论上而言应受前面所列基本原则的限制，但法律并无明文规定，直至

2006 年修法将第 57 条由原条文“科刑时应审酌一切情状”修正为“科刑时应以行为人之责任为基础，并

审酌一切情状”。不过，就量刑原则而言，立法上虽做出“科刑时应以行为人之责任为基础”的规定，理

论上却认为在解释上不应当局限于“以行为人之责任为限”( 许泽天，2010: 6)。因为该条随后作出“并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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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台湾学者认为总体而言，刑罚的量定是从罪责原则( 责任原则) 出发，进而一来考虑作为比例原则在刑法化身的罪刑相当原则，二
来审酌特别预防原则及其衍生的再社会化原则等。参见林钰雄:《新刑法总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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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一切情状”的规定，这里的“一切情状”在概念上自然不应当排除与“预防”有关的情节。而且，立法者

在条文中所列举的相关事项①，在理解上也很难归类到“罪责”的范畴之内，相反，它们是与“预防”密切

相关的事项( 陈子平，2009: 500-501)。如果结合其它考虑与“预防”目的相关法条②，更容易得出量刑中应

当遵循预防原则的结论。综合而言，罪责原则和预防原则是台湾地区量刑的基本原则。
( 二) 台湾地区量刑方法的规定

台湾地区对量刑方法做出了比较明确的规定，即建立了以处断刑为中心的量刑方法。所谓“处断

刑”是指“法院根据法定刑而为刑罚之宣告，故宣告刑在原则上乃以法定刑为基础，然而法定刑在法律

及裁判上常有加重或减轻之事由，有此事由，则为科法定刑根据者，乃法定刑加重或减轻后之刑度。”( 韩

忠谟，2009: 385-386) 对比于法定刑的抽象规定与宣告刑的精确表达，处断刑是一个相对确定的区间概念。
在台湾地区“法定刑—处断刑—宣告刑”的量刑方法中，处断刑处于中心位置，即在量刑过程中起一个

承上启下的作用，上承法定刑，下启宣告刑，成为连接法定刑与宣告刑的重要桥梁。在处断刑的运行过

程中，法官根据法律的规定，对法定刑进行多次修正，得到的处断刑呈现出不断变化的动态过程。这一

过程是分阶段完成的，每一阶段法官都需要考虑不同的法定或者酌定量刑情节，以至最终形成一个确定

的刑罚点，即为宣告刑( 吴情树，2009)。
不过即便立法规定了处断刑的量刑方法，也无法解决量刑失衡问题。因为“法律赋予法官极为宽

广的量刑裁量权，法官是否妥善行使量刑裁量权，有如国家最高机密档案，无人知悉。”③在此背景下，在

司法院的主导下，台湾地区开展了量刑改革运动，并先后出台了《智慧财产案件量刑参考要点》、《智慧

财产案件量刑因子表》等若干规范性文件④，对传统的处断刑量刑方法进行精细化。规范性文件实际上

将法官量刑的过程区分为三个阶段，即量刑目的确定阶段、量刑事由确认阶段，以及量刑权衡阶段。具

体而言为: ( 1) 在量刑目的的确认阶段，认为量刑时必须以刑法规定和行为人的责任为基础，在法律内

部界限范围内，均衡考察量刑目的，严格遵守法律秩序理念，体察法律规范的目的，使符合罪责原则、平
等原则、重复评价禁止原则的要求。( 2) 在量刑事由的确认阶段，以刑法和相关法律为基础，将影响案

件量刑因子( 因素) 表格化。通过长期的实证研究，量刑因子基本上覆盖了影响案件量刑的各种因子，

较为全面。( 3) 在量刑的权衡阶段，确定各个量刑因子的作用大小并确定最终的刑罚。以侵犯知识产

权案件为例，“刑之加重或减轻，除有特别情形外，应以加减百分之十五为基本原则; 递加或递减者，亦

应遵循相同原则。侵害智慧财产权之数犯罪，经判决确定，除有特别情形外，应以各罪宣告刑期限最长

的或数额最多的为基础，再加上剩余各罪的宣告刑，所得总数减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三十所得之刑，为该

行为人应当执行的刑罚。”
( 三) 台湾地区量刑情节规定

1．量刑情节分类
相比于大陆地区对量刑情节的形式分类，台湾地区更倾向于根据量刑情节功能的差异对量刑情节

作出实质的分类。台湾地区刑法按照量刑情节功能的不同将量刑情节分为加重情节( 刑罚之加重事

由) 、减轻情节( 刑罚之减轻事由) 和免除情节( 刑罚之免除事由) 三大类。( 1) 加重情节。台湾地区的

加重情节可以分为法律加重情节和裁判加重情节两种类型。法律加重情节指的是由法律明文规定的量

刑情节，其中刑法总则中规定的加重情节称之为一般加重，刑法分则中规定的加重情节称之为特殊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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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例如犯罪行为人之生活状况、品行、智识程度、犯罪后之态度等。
例如，是否易科罚金，应考虑维持法秩序与行为人矫正( 刑法第 41 条) ; 是否宣告缓刑，应考虑是否暂不执行为适当，且在缓刑指
令中可下达预防再犯之命令( 刑法第 74 条) 。
民间司改会、台北律师公会:《揭开法官量刑心证的黑盒子司法统计实证研究》，载财团法人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网站，http: / /
www． jrf． org． tw /newjrf /ＲTE /%3C /FONT%3E%3CA%20href =，访问日期: 2013 年 9 月 21 日。
台湾地区在完成智慧财产权( 知识产权) 案件的量刑规则制定之后，司法院对于其他类型案件的量刑规则的制定工作也日益提上
日程。司法院为持续推动量刑改革，于 2011 年 9 月 7 日成立“司法院量刑分析研究小组”，预计每半年为一期，逐次建置各类型犯
罪的量刑信息系统，使量刑信息系统成为协助法官量刑有用的仆人。计划之中的罪名有妨害性自主罪，不能安全驾驶罪量刑信
息系统，枪炮案件，提供人头账户等数据帮助诈欺罪，制造、运输、贩卖、转让、栽种毒品( 株) 罪，窃盗罪，杀人罪等。司法院认为台
湾地区未来量刑改革的目标是: ( 1) 持续充实不同犯罪类型的量刑数据库及定应执行刑部分的平均参考值; ( 2 ) 配合将来推动量
刑辩论程序、观审制之诉讼改革，建置量刑信息系统，以促进量刑妥适; ( 3 ) 研究设置专职且法制化的“量刑研究发展委员会”;
( 4) 研议量刑准据的可行性。参见台湾地区司法院网站 http: / /www． judicial． gov． tw /work /work02 /work02－40． asp，访问时间 2013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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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原则上，台湾刑法并不承认裁判加重情节，唯一的例外是对于罚金刑可以裁判加重。( 2 ) 减轻情

节。减轻情节也分为法律减轻和裁判减轻两种，二者的区别也在于是否在法律中有明文规定。同时，和

加重情节一样，减轻情节也分为一般减轻和特殊减轻两种。法定减轻由刑法总则或分则明文规定。裁

判减轻指的是“依犯罪情状显然可以悯恕，且认为科处最低刑度仍嫌过重者，得加以酌量而减轻其刑”
的情形( 陈子平，2009: 494)。( 3) 免除情节。免除情节也可分为法律免除和裁判免除，而法律免除分为一

般免除和特别免除。其中裁判免除本质上就是对于特定微罪酌免其刑。免除处罚有罪名和刑期条件的

限制，而且，即使免除刑罚，也应当做出有罪的判决。
2．量刑情节的适用规则
从表面来看，台湾地区刑法似乎并没有规定量刑情节的适用规则，而只规定刑罚加重、减免标准。

但由于量刑情节的适用与刑罚的适用是互为表里的关系，刑罚的适用规则即量刑情节的适用规则。
第一，刑罚的加重标准

根据台湾地区相关刑法的规定，刑罚加重的一般标准为: ( 1) 有期徒刑或罚金加的加重，法定刑上

下限同时加重( 第 67 条) 。( 2) 拘役加重只加重其上限( 第 68 条) 。( 3) 存有二种以上主刑时，加重时

一并加重 ( 第 69 条) 。( 4) 有二种以上刑罚加重的情形，则累加处理。( 第 70 条) 。( 5) 因刑罚加重，而

有不满一日的时间或不满一元的额数时，去除零头只算整数 ( 第 72 条) 。( 6) 科罚金时，如所得的利益

超过罚金最高额时，在所得利益范围内酌量加重( 第 58 条) 。但是刑罚的加重也存在着特别的限制，即

无论如何加重，都不能变更成较重种类的刑罚，加重只能在同种类的范围内进行，而不能突破刑种。
第二，刑罚的减免标准

台湾刑法也对刑罚的减免标准作出了明文规定，方法与上述加重方法有类似之处，不同的是减免不

受不得变更刑种的特别限制。具体表现为: ( 1) 死刑减轻为无期徒刑( 第 64 条) 。( 2) 无期徒刑减轻为

20 年以下 15 年以上有期徒刑。( 2) 有期徒刑、拘役、罚金减轻的，减轻其刑至 1 /2。( 第 65 条) 。但同

时有免除其刑规定的，其减轻得减至 2 /3( 第 66 条) 。( 4) 有期徒刑或罚金减轻的，其法定刑上下限同时

减轻( 第 67 条) 。( 5) 拘役减轻的，只减轻其上限( 第 68 条) 。( 6) 存有二种以上主刑的，减轻时一并减

轻( 第 69 条) 。( 7) 存有两个以上刑罚减轻事由的递减减轻，即“减轻+减轻”( 第 70 条) ①。( 8) 有二种以

上的刑罚减轻事由时，先减轻数量较小的。( 第 71 条) 。( 9 ) 因刑罚减轻，而有不满一日的时间或不满

一元的额数时，去除零头只算整数 ( 第 72 条) 。( 10 ) 当加重情节和减轻情节竞合时应当先加后减。
( 71 条) 。

三、海峡两岸量刑规定的比较分析

一切知识学问均可溯源于比较，通过对海峡两岸量刑规定的比较研究，能够使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

大陆地区量刑目前所存在的优势和不足，从而为大陆地区量刑规范化改革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 一) 海峡两岸量刑基本原则的内容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海峡两岸刑法都将罪责原则和预防原则作为量刑的基本原则。罪责原则主张将刑罚的分量严格限

定在已经发生的犯罪行为及其造成的危害后果范围内，以实现罪刑均衡。罪责原则虽也能达到罪刑均

衡的目标，但是是一种静态的、机械的罪刑均衡观，缺乏对犯罪人人身危险性的考虑( 赵廷光，2005: 85-

87)。国家根据已然之罪对犯罪人进行刑罚的报复，自然是正当的，合乎公正性的要求。但是，刑罚在完

成报应已然之罪任务的同时，能够预防犯罪人再次犯罪，则为刑罚价值的最大化。罪责原则体现着刑罚

的公正性，公正性是刑罚的根基之所在; 预防原则体现着刑罚功利性的一面，是刑罚所追求的附加效果。
但是罪责和预防到底是什么关系，大陆地区的刑法典并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只能根据相关法条的

立法精神去推导。而台湾地区的刑法典则明文规定“科刑时应以行为人之责任为基础，并审酌一切情

状”，将罪责和预防的关系予以明确化。即明文规定罪责原则是量刑的基石( 罗克辛，2005: 48-50) ，法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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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1935 年上字 1432 判决:“刑法上减轻其刑，如所犯本条有两种以上主刑时，应就法定之各主刑，按所减之标准，并予核减，再于减得之
法定主刑范围内，量予处刑，并非于法定各种主刑内任择一种，或就拟处之刑，予以减轻，而置其他主刑于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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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量刑活动时，若基于功利性的考虑，出于一般预防或特殊预防的目的而必须对犯罪行为人加重或减

轻刑罚时，必须在罪责原则的罪责相当性的范围内来进行( 林山田，2012: 280-281)。不得单纯的基于一般

预防的考虑，盲目地增强刑罚的恐吓功能，将行为人作为预防大众犯罪的工具; 也不能单纯为了个别预

防的需要，超越罪责的限度而对行为人从重或加重处罚( 张明楷，2010)。
( 二) 海峡两岸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两种量刑方法

在量刑方法上台湾地区刑法采取的是处断刑为中心的量刑方法。这一方法实际上是将量刑情节分

为两大类，确定处断刑的量刑情节和修正处断刑形成宣告刑的量刑情节。确定处断刑的量刑情节是刑

法明文规定法官必须优先适用的量刑情节和某些法律规定的给予法官一定自由裁量权的量刑情节。受

美国、荷兰等国量刑风潮的影响，台湾地区出台的若干量刑规范性文件在处断刑为中心量刑方法的基础

之上，针对知识产权案件、性侵害等案件采取了定量的量刑方法。
而大陆地区的刑法本身并没有量刑方法的专门规定，直到最高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的出台，

才逐渐有了相对成熟的量刑方法的规定。《量刑指导意见》以无情节状况下的刑罚( 量刑起点) 为基础。
按照《量刑指导意见》的规定，量刑起点是基本的犯罪构成事实所对应的刑罚，是一个虚拟刑罚值。而

基本的犯罪构成事实则是构成犯罪最低要求的事实，其作为定罪情节来处理。由于现实的犯罪是纷繁

复杂的，犯罪人的行为不可能刚刚满足定罪的最低需要，而是经常会出现“溢出”情形。对于溢出的情

形，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和基本犯罪构成事实同质的犯罪数额、犯罪次数、犯罪后果等犯罪事实，它

们作为刑罚增量事实来确定基准刑，而其他的犯罪事实则被当做调节基准刑的事实，来确定宣告刑。
( 三) 海峡两岸量刑方法的改革存在共同之处

海峡两岸的量刑方法及其改革的走向虽说不同，但是目的都在于规范法官几乎不受限制的量刑自

由裁量权。台湾地区的做法是在刑法中规定以处断刑为中心的量刑方法，通过法律的硬性规定对某些

量刑情节先行评价，从而达到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的目的。不过依旧无法有效解决法官量刑裁量权过

大问题。在台湾地区的量刑改革中，通过列举若干罪名的量刑因子及确定该量刑因子的量化标准，来规

范法官的量刑裁量权。而大陆地区刑法本身并没有规定明确的量刑方法去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如

何用量刑方法来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则主要是通过量刑规范化文件来加完成。量刑规范化文件以

“量刑起点—基准刑—宣告刑”三步骤的量刑方法为基础，再引入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法，来规范法官

的自由裁量权。比较而言，大陆地区量刑改革所确立的量刑方法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规范力度要高于

台湾地区。但大陆地区的量刑方法的规定还没有上升到立法层面，而且许多规则还与现有的立法相冲

突，需要立法机关下一步的立法工作来解决这一窘境。
( 四) 海峡两岸量刑情节的分类不完全相同

大陆地区刑法理论上特别重视法定量刑情节和酌定量刑情节的区分，但是如前文所分析，酌定量刑

情节和法定量刑情节的区分仅具有形式意义。而台湾地区则比较注重量刑情节的实质分类，按照量刑

情节在量刑中的作用分为加重量刑情节( 刑罚增加事由) 、减轻量刑情节( 刑罚减轻事由) 、免除量刑情

节( 刑罚免除事由) 三类。而酌定量刑情节和法定量刑情节则依附于上述加重、减免的分类之下。现在

大陆地区也采取了实质的分类观点，例如《量刑指导意见》中所列举的常用量刑情节就是将法定量刑情

节和酌定量刑情节一并规定，并确定各自的调节比例。
( 五) 海峡两岸量刑情节的适用规则存在明显的差异

在量刑情节的适用规则上，台湾地区体现了对量刑情节的分阶段评价，即根据刑法的明文规定优先

对某些量刑情节评价，之后再对其他的量刑情节进行评价。不过法官第二阶段的评价带有很强的“估

堆”色彩，因为综合所有情节一次性确定最后的宣告刑。在台湾地区的量刑规范化文件中，已经逐渐对

确定宣告刑的因素的影响力进行了量化，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原先规定的不足，但是量化的力度远远不

能和量刑改革后的大陆地区相提并论。相比较而言，大陆地区量刑情节的适用规则规定得更为详细，具

体而言包括单个情节适用规则、多个情节适用规则、法定量刑情节优先适用规则、数罪先调再并规则。
此外，还根据情形的不同，确定了常见量刑情节的适用和调节比例。遗憾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并未就调

节比例如何确立，是否科学等问题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从而导致规则的合法性、合理性饱受质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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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合理的情节适用规则必须以刑法的规定为前提，在实证的基础之上谨慎得出，而大陆地区的量刑适

用规则的制定显然没有达到这一标准。
量刑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即使是深受德日刑法影响且与中国大陆同文同种的台湾地区没有

最后解决量刑问题。大陆地区量刑制度的构建过程中，积极借鉴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量刑理论，尤其

是对英美法系的量刑理论青睐有加。其实，两大法系的量刑制度之间是有很多的不同，但是也存有趋同

性。量刑是一个综合治理系统，涉及到人的生命和自由，理应是一门最精确的活动，但是大陆地区目前

的量刑活动总本质上来讲还存在粗放化特点。完善量刑系统的构建，需要不同方法的采用，比较的方

法、历史的方法、社会实证的方法等等; 需要采取客观的态度，避免本国量刑的偏激虚无主义，注重量刑

背后因素的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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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 words: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sentencing; sentencing methods; circumstance for sentencing; compara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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